
作为推进电力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
和推动分布式发电的关键一招，隔墙售电
发展的每一步都备受关注。 近日，《浙江省
电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出台，让
业内再次聚焦隔墙售电模式。

作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出后颁布的
首部综合型地方性电力法规，《条例》提出，
分布式光伏发电、 分散式风能发电等电力
生产企业可以与周边用户按照规定直接交
易。 《条例》自 2023年 1月 1日起施行。

自 2017 年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
发《关于开展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试点
的通知》至今，隔墙售电 5 年来“默默无
闻”。 如今，浙江能否顺利破冰？

资源小省
瞄准分布式发电市场

在允许隔墙售电的同时，《条例》还提
出鼓励分布式光伏发展的相应措施。 新建
公共机构建筑和工业厂房应当按照国家
和浙江省规定安装分布式光伏发电设施。
分布式光伏的发电量可以按照规定抵扣
建筑能耗量或者工业企业用能总量。 住房
城乡建设、发展改革、自然资源、财政、机
关事务管理等部门，应当共同推进已建公
共机构建筑和工业厂房安装分布式光伏
发电设施。

浙江省太阳能光伏行业协会秘书长
沈福鑫指出，浙江是能源资源小省，同时
也是能源消费大省。 “浙江缺能源，用能多
靠外来，希望借助隔墙售电模式，提升能
源自给水平，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率。 ”沈
福鑫表示，当前，浙江省有很多物流园区，
仓储厂房面积很大但用电量并不大，如果
在这些厂房屋顶安装分布式光伏电站，并
通过隔墙售电的模式将富余电量出售给
邻近的用电大户，完全可以实现资源的充
分利用。

德邦证券分析师彭广春表示，传统的
分布式光伏发电通常有自发自用、余电上
网和全额上网两种模式。 “这两种模式均
是将电力先卖给电网，再由用户从电网买
入。 而隔墙售电模式允许分布式能源项目
通过配电网将电力直接销售给周边能源
消费者，这一模式可以让能源消费者成为
‘生产投资型消费者’，同时还可以促进电
网企业向平台化服务的战略转型。 ”

过网费、备用分摊、偏差考核
等机制待完善

其实，早在去年 11 月，浙江省发改委

就在对 《关于促进浙江省新能源高质量发
展的实施意见（修改稿）》的征求意见中表
示， 要推进风电光伏项目与用户直接交易
或使用。同时提出，要按照有关规定尽快明
确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过网费标准，大
力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就近开发利用。 编制
并发布适用于风电光伏项目与用户直接交
易的市场规则与标准合同范本， 大力支持
风电光伏项目与电力用户开展直接交易，
鼓励双方签署长期购售电协议。 积极支持
在工业园区、 大型生产企业和大数据中心
等周边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新能源电力专线
供电试点。

国海证券分析师表示， 就全国范围而
言，隔墙售电提出 5 年，目前仍没有大范围
开展，主要原因在于过网费机制、系统备用
成本分摊、 偏差考核机制等各项细则仍有
待进一步完善。

在过网费机制方面， 上述国海证券分
析师指出， 现行的隔墙售电过网费， 是按

“所涉电压等级输配电价差”形成的，这一
机制会使隔墙售电用户获得较同电压等级
同类用户更多的交叉补贴， 增加了电网回
收成本的难度。在系统成本方面，分布式发
电享受了备用服务， 却未足额承担相关成
本，辅助服务分摊机制还有待健全。 同时，
偏差考核机制也有待进一步细化。 隔墙售
电项目需接受 3%-5%发电量的偏差考核，
违约电量需支付补偿费用。 在当前按月度
交易的前提下，发电方要提前 40 天进行电
量预测并报送生产计划， 而分布式光伏受
天气因素影响大，中长期预测较为困难，易
给发电方造成经济损失。

关键在于
出台实施细则

根据《条例》，浙江省隔墙售电的具
体办法将由浙江省电力管理部门制定，
报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有知情人士透

露，相关细则将由相关电网企业 、浙江
省能源局和浙江能监办等主管部门联
合操刀。

沈福鑫认为， 隔墙售电的关键环节之
一在于电网公司，“只要电网公司愿意打破
常规就可以突破很多障碍。 ”沈福鑫表示，
浙江省相关政府部门和电网公司对于可再
生能源的发展都非常支持， 相信隔墙售电
模式也可以很快落地。

记者尝试联系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
司了解细则制定的相关情况，但对方表示，
现阶段，隔墙售电的相关问题过于敏感，暂
时无法接受采访。

有行业专家指出，从 2017 年起，无论
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一些试点省份，“宏观
文件都是鼓励、支持，但只要一走到具体细
则上，往往就会因为种种原因难产。《条例》
将从明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但这并不意味
着届时浙江就会有隔墙售电项目， 还有太
多问题需要各个击破。 ” □主编：张子瑞 □版式：李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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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墙售电 浙江能否顺利破冰
关键在于尽快出台配套实施细则

■本报记者 姚金楠

本报讯 记者卢奇秀报道 11
月 16 日，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
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 《关于进一步
做好新增可再生能源消费不纳入能
源消费总量控制有关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明确包括风电、
太阳能发电、水电、生物质发电、地
热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不再纳入能
源消费总量。 以各地区 2020 年可再
生能源电力消费量为基数，“十四
五” 期间每年较上一年新增的可再
生能源电力消费量， 在全国和地方
能源消费总量考核时予以扣除。

事实上，2021 年 12 月召开的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明确提出，“要科
学考核， 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用
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 创造
条件尽早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
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 ”国务院印
发的《“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
方案》 进一步明确，“各地区 ‘十四

五’时期新增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量
不纳入地方能源消费总量考核。 ”此
次《通知》又进一步明确，做好新增可
再生能源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
相关工作，是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
量双控制度的重要举措，对推动能源
清洁低碳转型、保障高质量发展合理
用能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通知》指出，以可再生能源绿色
电力证书作为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
量认定的基本凭证。绿证核发范围覆
盖所有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绿证原
则上可转让，转让规则另行制定。 各
省级行政区可再生能源消费量以本
省各类型电力用户持有的当年度绿
证作为相关核算工作的基准，企业可
再生能源消费量以本企业持有的当
年度绿证作为相关核算工作的基准。

《通知》要求，完善可再生能源
消费数据统计核算体系， 电网企业
和有关行业协会要加强对可再生能
源省内和省间交易、 消费和结算等
数据的统计核算， 加强对相关数据
的收集、分析、校核，确保可再生能
源消费数据真实准确。 要求做好组
织实施， 建立符合规定的可再生能
源电量消费复议制度， 坚决杜绝数
据造假。 此外，《通知》提出，统筹做
好各地能耗双控考核， 明确新增可
再生能源电力消费量从各地区能源
消费总量中扣除， 但仍需纳入能耗
强度考核。

三部门：

新增可再生能源消费
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

杭州东站屋顶光伏电站


